
海運客運品牌輔導暨評選作業要點總說明 

交通部航港局為提升海運服務品質及乘客體驗，導入 TAIWAN Hi 海

運品牌識別形象於海運服務環境，協助海運經營管理單位建立專業形象

並提升信賴感，爰訂定海運客運品牌輔導暨評選作業要點，共計十三點，

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海運服務環境定義。(第二點) 

二、專案小組之設置。(第四點) 

三、評選小組之設置。(第五點) 

四、評選辦法。(第六點) 

五、輔導流程。(第七點) 

六、獲頒海運品牌認證者之權利。(第十點) 

七、獲頒海運品牌認證者之義務。(第十一點) 

 



海運客運品牌輔導暨評選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

升海運服務品質及乘客體驗，導入

TAIWAN Hi海運品牌識別形象（以下

簡稱海運品牌）於海運服務環境，協

助海運經營管理單位建立專業形象

並提升信賴感，特訂定本要點。 

訂定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海運服務環境，包含海運

交通場站及固定航線客船，定義如

下： 

(一) 海運交通場站指國際商港場站、

國內商港場站及交通船場站，包

含具有旅客運輸用途的港區設

施，並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之合

法建築物，或領有雜項執照之合

法結構物。 

(二) 固定航線客船指營運海運客運

固定航線且有營運實績之載客

船舶。 

海運服務環境定義。 

三、本局推動海運品牌之輔導、評選等相

關作業，得委託公正客觀之學術機

構、法人或團體辦理相關事宜。 

輔導、評選作業得委託公正客觀之單位

辦理。 

四、專案小組之設置： 

為研訂海運品牌相關輔導機制、篩選

輔導對象、進行輔導作業及表揚優

良對象等事宜，受託單位得邀請空

間規劃、服務設計、品牌行銷、觀光

休閒、經營管理及無障礙等領域之

專家學者，與相關政府機關代表組

成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之設置。 

五、評選小組之設置： 

(一) 為辦理海運品牌評選，本局或受

託單位應遴選評選委員組成評

選小組。評選小組置委員至少九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

由本局指派擔任。 

評選小組之設置。 



(二) 評選委員由本局遴選具有相關

專門知識之專家、學者擔任，須

半數以上非本局現職人員，聘期

二年，聘期屆滿得再予續聘一

任，續聘委員人數以不超過新聘

委員人數為原則，本局人員擔任

評選小組委員者，任期不在此

限。 

(三) 評選委員應親自出席評選委員

會會議，須經全體委員過半數之

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決議。 

(四) 本小組設置時，一併成立三人以

上之工作小組，協助綜理品牌評

選事務及申請案資格審查初審

作業等行政作業，其成員由本局

指定人員或受託單位人員擔任。 

六、評選辦法： 

(一) 評選作業原則每兩年辦理一次，

場站及固定航線客船符合第二

點規定之資格，並完成導入品牌

於各項軟硬體設施之場站或固

定航線客船者，得申請海運品牌

評選。 

(二) 申請人原則為海運場站及固定

航線客船之主管機關、所有權人

或營運管理單位。 

(三) 評選小組依海運品牌認證評選

項目及標的特性進行評分，評選

標準分為場站及固定航線客船

兩大面向。 

(四) 評選結果依評選委員會會議決

議，循程序簽報本局局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定。 

評選辦法。 

七、輔導流程： 

(一) 申請：場站及固定航線客船符合

第二點規定資格者，或正在規劃

設計及建造階段之場站工程或

輔導流程。 



預計營運海運客運固定航線正

在規劃設計及建造階段之載客

船舶，於評選前符合者，得提出

輔導申請。 

(二) 篩選：由專案小組進行網路調

查、電話調查或實地調查，對於

有積極導入海運品牌意願者，進

行意見交流及評估，篩選出當年

度輔導名單，經本局同意後始進

行輔導。本局可於名單外擇定重

要場站及固定航線客船進行輔

導。 

(三) 診斷：由專案小組對輔導對象進

行深度診斷，提出海運服務環境

改善建議，並提供輔導申請者參

考。 

(四) 專業輔導：專案小組原則於規劃

前期、設計階段及施作階段等期

間，得針對空間規劃、設施設備、

服務流程、交通接駁、品牌行銷、

營運管理等面向提供諮詢及改

善建議。 

八、通過海運品牌評選者，由本局頒授海

運品牌認證標章，認證標章應置於

門廳及船上明顯易見之處，自頒授

日起有效期間為兩年。成績優良者，

本局得公開表揚，若當屆申請之場

站及固定航線客船均未達認證標

準，得予從缺。 

認證標章應置於明顯易見之處，及標章

有效期間；未達認證標準得予從缺。 

九、通過海運品牌評選者，本局得發予獎

勵金。 

通過海運品牌評選者，本局得發予獎勵

金。 

十、獲頒海運品牌認證者之權利： 

(一) 得參與由本局及受託單位所舉

辦之各項跨領域輔導、媒體廣宣

活動與整合行銷。 

(二) 得被推薦參與各公私部門提供

資源應用、營運管理、產業創新

等服務。 

獲頒海運品牌認證者之權利。 



十一、獲頒海運品牌認證者之義務： 

(一) 為維繫優良海運品牌榮譽，優

良海運客運場站及固定航線客

船應盡最大努力維護海運服務

環境及提升顧客服務品質，建

立自主管理機制、控管品質、定

期維護空間環境之公共安全設

施及環境整潔。 

(二) 為保護海運品牌形象，應遵守相

關公共安全、環境保護、識別標

示、乘客保護，場站隸屬之建築

主體其經營單位及管理單位不

同者，亦應遵守前開法令規定。 

(三) 應配合本局或受託單位因推展

計畫所需，而安排之政府宣導、

媒體參訪、新進廠商參訪、案例

觀摩等活動。 

(四) 獲認證者自頒授日起兩年內須

遵守義務及海運品牌標章授權

使用合約書之規定。 

獲頒海運品牌認證者之義務。 

十二、為確保海運場站及固定航線客船

環境及服務品質維持一定水準與

維護海運品牌形象，本局或受託

單位得不定期以書面或實地查

核，受查核對象有降低海運品牌

認證應有水準者，得要求令其限

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得廢止評

選資格並收回海運品牌認證標

章，同時收回獎勵金。 

本局或受託單位得以書面或實地查核。 

十三、受託單位應依據本要點及當年度

委託計畫內容訂定作業須知及評

選標準，送本局核定後公告並據

以執行。 

受託單位應訂定並公告作業須知及評選

標準。 

 


